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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

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26 号）、《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居然之家

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及全体

股东负责的态度，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就公司回购并注

销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未完成业绩承诺对应股份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经查阅公司与汪林朋、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霍尔果斯慧鑫

达建材有限公司（以下合称“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及其补充协议，我们认为：本次公司以人民币 1元的总价格回购业绩承诺补

偿义务人未完成业绩承诺对应股份并进行注销，同时要求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向

公司返还 2019、2020、2021 年度的现金股利共计 70,590,598.80 元，符合公司与

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的约定；本次公司回购并注销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

份并要求其返还相关现金股利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相关议案内容并同意

将其提交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傅跃红、王永平、王峰娟、陈健 

2023 年 5 月 11 日 


